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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637/99-00號文件 )

2000年 2月 22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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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 法會 CB(1)1447、 1508、 1538/99-00及 1607/99-
00(01)號文件 )

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

對條例草案 (關於企業拯救及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
部分除外 )提出的技術修訂所作出的回應。田北俊議員詢
問，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是否知悉政府當局對

其意見書所作出的回應。財經事務局副局長答稱，該兩

個團體並未得悉當局的回應。

3. 委員研究當局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最新一套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會後補註：該套在會議席上提交委員省覽的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已隨立法會CB(1)1673/99-00號文件
送交委員存照。 )

條例草案第 1(2)、 2(b)及 9條

4.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並沒有就該等條文提出任何意

見。

條例草案第 14條

條例第 116B(6A)條

5. 由於 “簿冊 ”一詞已被理解為決議的紀錄，何俊仁議
員詢問 “簿冊 ”一詞會否包括以其他方式，例如以電腦磁
碟儲存的紀錄，以及有關做法是否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

做法貫徹一致。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 “簿冊 ”一詞只會
指以複印文本的方式備存的紀錄，有關做法是參照《 1985
年英國公司法》第 382A條。該條文規定將一致書面決議
的紀錄記入簿冊內。

條例第 116BA條

6. 主席表示，他已要求法律顧問就第 116BA條及其他
有關條文草擬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解決一個可能

出現的問題，就是當公司有多名董事時，誰人獲委以向

核數師發出通知的責任，第 116BA(2)條可能會令人感到
混淆。然而，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第 116BA(3)(c)條的
擬議修訂可讓董事或秘書提出理由進行抗辯，這做法更

能消除委員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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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席詢問為何不指定由秘書獨自承擔有關責任，而

規定由多名董事承擔該項責任，此舉會造成混淆。雖然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指出，小規模公司的董事本

身亦可能兼任秘書一職，但主席認為，在這種情況下，

根據法例規定，該名人士應因為擔任秘書一職而須負上

該項責任，而並非因為是公司董事而須負上責任。倘若

條例草案清楚界定會由秘書承擔有關責任，即使小規模

公司只有兩名董事，而其中一名董事亦兼任秘書一職，

獲委以該項責任的董事，必定是該名負責秘書工作的董

事。然而，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指出，董事有時

可能需要在很短時間內召開會議，倘若當時秘書並不在

場，該名秘書將會在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此事負上法律

責任。目前，條例草案載有多項免責辯護條文，讓必須

發出通知的董事提出抗辯。財經事務局副局長同樣關注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提出的問題，認為倘若在董

事擬透過一致書面同意進行決議時，負責通知核數師的

秘書並不在場，該名秘書將沒有充分理由提出抗辯。然

而，主席認為，現時第 116BA(3)條已提供充分的免責辯
護。

8. 主席詢問誰人負責向核數師發出有關公司召開周年

大會或特別大會的通知。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回

應時表示，並沒有特別指定某人負責此事，董事及秘書

均有法律責任通知核數師。李家祥議員指出，將通知核

數師的責任轉由秘書獨自負責並不常見，因為此舉與整

條《公司條例》(第 32章 )背後的原則並不相符。他認為較
可取的做法，是由董事負上有關責任，因為他們清楚瞭

解決議的內容，而且有責任通知核數師。然而，主席依

然認為，由秘書獨自負責是簡單明確的做法。

9. 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公司條例》一直提到董事

的集體責任。由於第 141條並沒有規定秘書承擔任何特定
的責任，將關於公司周年大會的資料送交核數師參閱，

因此第 116BA條應作出相應的安排。主席認為，在這種
情況下，應按照第 141條的寫法草擬新訂的第 116BA條，
只訂明應通知核數師有關召開會議的事宜，以確保法例

貫徹一致。公司應自行決定由誰人負上該項責任，從而

避免新條文存有含糊之處。此外，未有遵照第 141條行事
並沒有任何後果，但新條文訂明違反第 116BA條屬刑事
罪行。

10. 公司註冊處處長解釋，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第 141
條關乎核數師出席周年大會的一般權利，但新條文訂明

倘若所有成員一致簽署決議，公司可無須舉行會議，在

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核數師沒有接獲通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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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主席表示，問題並非在於需否通知核數師，而是

應清楚界定誰人負責發出通知。公司註冊處處長重申，

董事應就此事集體負責，因為這一直是《公司條例》所

述的一貫做法。舉例而言，第 109(4)條訂明，公司及每名
高級人員均可就周年報表這用以披露資料的重要文件而

被處罰款。

11. 主席要求當局澄清，倘若核數師沒有接獲任何通
知，根據第 116BA條，是否董事及秘書雙方均需就此事
負責。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表示，倘若董事並不

知道需要發出通知，可以此作為辯護理由。此外，獲其

他董事委以特定責任發出通知的董事，倘若沒有履行有

關職責，只是他本人會被檢控。因此，實際上此事只會

由某一董事負責，而不是由董事局全體負責。主席詢問

會如何進行提名工作，以便將有關責任委予某一董事。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秘書表示，公司內部或會有若干

程序將特定工作指派給某人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有關

人士可以第 116BA(3)(c)條的辯護理由提出抗辯。財經事
務局副局長補充，秘書應負責設定一套用以通知核數師

的系統，董事應可以第 116BA(3)(c)條的辯護理由提出抗
辯，以證明他們無需負上法律責任。然而，個別公司可

自行決定是否設定本身的內部系統，以確保公司會遵照

有關的規定行事。

12. 田北俊議員詢問應否在《公司條例》下，對執行董
事及非執行董事訂定不同的法律責任，因為非執行董事

可能對召開會議一事全不知情，但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必定會知道此事。公司註冊處處長回應時表示，執行董

事及非執行董事應有完全相同的法定職責及責任。

13. 何俊仁議員建議可將沒有向核數師送達通知的行為
列作民事罪行，向有關方面施加罰款，或規定有關決議

只在獲得核數師加簽後才生效，而不是將沒有向核數師

送達通知的行為列作刑事罪行。然而，主席認為，何議

員的建議仍會涉及證明核數師接獲有關通知的步驟。

14. 李家祥議員認為，《公司條例》內的條文出現不一
致的情況，會令執業者感到混淆。一方面，法例應為董

事提供充分的免責辯護；另一方面，法例應就董事蓄意

向核數師隱瞞事實的行為訂定適當的罰則。

15. 主席依然認為法例擬本不可接受，因為該法例擬本
令有關情況有欠明確。較可取的做法是由公司承擔該項

責任，讓公司內部決定如何處理。他亦認為，擬議條文

第 116BA(2A)條並無解決有關問題，因為該條文只訂明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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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某職員已向核數師發出通知，則無人需要負上法

律責任。因此，倘若秘書在沒有知會董事局的情況下發

出該項通知，則無人干犯任何罪行。董事不知道是誰發

出該項通知的情況仍會發生。此外，由於該項條文並沒

有規定每名董事及秘書必須發出通知，倘若公司因某些

原因沒有發出通知，而公司亦沒有內部安排指定誰人負

責該項工作，根據法例規定，屆時所有人將須就此事負

責。

16. 關於將向核數師送達通知的責任交由公司負責，而
不是由董事及秘書負責，田北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對此

事的意見。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時表示，當局已

重新草擬第 116BA(3)條，訂明由提出決議的董事或其直
屬的公司秘書負責向核數師送達通知。換言之，只有那

位提出決議的董事，而非所有董事須負上法律責任。不

過，公司註冊處處長指出，雖然此舉可能會消除委員的

疑慮，但亦會偏離《公司條例》一直提到所有董事集體

負責的做法，並可能會對整條條例構成在現階段無法估

計的影響。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答應進一步研究這問

題。

17. 此外，主席建議將第 116BA(3)(c)條修訂為 “他有合理
理由相信該項通知的文本已送予公司的核數師 ”，而 “合
理理由 ”可以指某些內部安排。公司註冊處處長表示，該
條文主要抄錄自《公司條例》第 123(6)條，第 123(6)條為
董事提供免責辯護。然而，主席認為不宜將該兩項條文

作比較，因為第 123(6)條與公司帳目有關，第 116BA條的
字面意思則關乎發出通知的事宜。較直截了當的做法，

是規定被告人必須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項決議的文本已送

交公司的核數師。公司註冊處處長答應考慮該項修訂。

(會後補註：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已透過
立法會CB(1)1698及 1771/99-00號文件送交委員。 )

18. 主席詢問第 116BA條的規定是否與英國有關法例的
規定相同。鑒於公司可能有超過一名成員，他問及如何

能夠根據第 116BA(1)條的規定，在提供該項決議予成員
簽署之時，將該項決議送交核數師。公司註冊處處長表

示，概括而言，該等條文只參照《 1985年英國公司法》
第 381(a)至 (c)條的規定。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
該項通知的作用是要確保核數師可在一段合理時間內，

在發生任何事情前瞭解事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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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16、17、18、19(b)(i)和 (ii)、 (c)(i)和 (d)、21、
22及 24條

19.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已被刪除。

條例草案第 30(a)(iii)、 33(b)及 38條

20.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並沒有就該等條文提出任何意
見。

條例草案第 39條

21.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對現時《公司條例》第 228A條
提出一項修訂，以消除現時第 228A(1)(b)條中 “好而充分
的理由 ”的字眼所引致的不明確情況，或避免該項條文被
濫用，因為就目前而言，有關人士可為誓章進行宣誓，

宣稱有好而充分的理由將公司清盤，他們無需作任何進

一步解釋。

22. 主席詢問如何能夠符合第 228A(1)(b)條中 “並非合理
地切實可行 ”的準則。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有關用語
是套用自一宗在 1997年審理的案件。在該案件中，羅傑
志法官裁定，公司只應在極為緊急的情況下，又無法根

據《公司條例》其他有關將公司清盤的條文行事時 (因為
這做法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才根據第 228A條將公司清
盤。

23. 署理破產管理署署長並表示，在多種不同的情況
下，利用其他條文將公司清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舉

例而言，合營企業公司的股東可能備有一份禁止將公司

清盤的契諾，即使當基於公司本身的利益而必須將公司

清盤時，該份契諾會使他們無法將公司清盤；另一個情

況是當股東因某些原因未能與董事聯絡，而公司又必須

在很短時間內進行清盤，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公司條

例》內其他條文將公司清盤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政府

當局在考慮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及羅傑志法官的意見後，

加上委員對廢除第 228A條的關注，遂提出該等修訂建
議。委員並不反對該等修訂建議。

24. 何俊仁議員詢問有關第 228A(2)(b)條所提及的監禁
刑期。署理破產管理署署長表示，根據現時第 228A條，
附表 12內共有 4項條文訂明有關的罰款及監禁刑期。就第
228A(2)(b)條而言，最高刑罰是監禁 6個月及被處第 5級罰
款。何議員表示關注有關罰則，因為董事可能真誠地相

信他是合理的，但控方持不同的意見。然而，署理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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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署署長表示，據破產管理署所知，當局從沒有根據

該項條文提出任何檢控。

25. 主席認為，公司如打算進行清盤，通常會尋求會計
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士的意見。李家祥議員表示，由於這

會是一項聲明，因此必須尋求律師的協助，會計師只會

提交有關資料供律師考慮。法院有責任決定是否批准董

事作出的聲明。何俊仁議員詢問，倘若董事真誠地相信

某些事情但其後發現並不合理，這會否構成合理理由，

讓董事提出抗辯。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董事可以此

理由向法院提出抗辯，由法院決定是否接納。

條例草案第 40、 41、 42(b)(iii)、 43、 44及 45條

26.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已被刪除。

條例草案第 51、 52和 53條及附表

27.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以及察悉附表內某些條文已被
刪除。

總結

28. 李家祥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充分利用未來數個月的時
間，諮詢有關各方對企業拯救的意見，以便日後作進一

步討論。何俊仁議員表示，雖然鑒於時間所限，委員會

未能在本屆立法會會期內完成有關企業拯救及在無力償

債情況下營商的部分，但他希望政府當局會在下屆立法

會會期將該兩部分交回立法會審議。與此同時，他促請

政府當局立即就有關靈活處理信託戶口的規定的建議，

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的意見。

29. 主席表示，在諮詢勞顧會對此事的意見時，政府當
局亦可向司法機構搜集類似性質的個案，以便向勞顧會

解釋在若干情況下，倘若僱員願意暫不從信託戶口支付

款項，結果可能是有利的。無論如何，僱員亦可選擇從

信託戶口支付款項，他們便不會有任何損失。財經事務

局副局長答應諮詢勞顧會對此事的意見。委員同意在

2000年 6月 21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30. 由於委員並沒有提出其他意見，主席表示會在 2000
年 6月 9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並多謝有關各方所作
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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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16日


